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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0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10264.ht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在民事判决书中增加向当事人告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

条规定内容的通知（2007年2月7日 法[2007]19号）全国地方各

级人民法院、各级军事法院、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基层法

院、各海事法院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法院： 根据《中共

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有关

“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”的要求，为使胜诉的当事

人及时获得诉讼成果，促使败诉的当事人及时履行义务，经

研究决定，在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民事判决书中增加向当事

人告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内容。现将在民事

判决书中具体表述方式通知如下： 一、一审判决中具有金钱

给付义务的，应当在所有判项之后另起一行写明：如果未按

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

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